（建筑）专业第一次复审意见

	建设单位
	吕蒙房地产开发公司
	工程名称
	苏南运河吕城集镇段“四改三”工程第七段安置房5#楼

	设计编号
	2014-9-JZ-004-05

	一、强制性条文

1、即使每户有两个楼梯，跃层住宅的户内最远点至户门的疏散距离也不应大于22 米，见《建规》5.5.29（3）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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